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所”）为浙江精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精功科技”）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

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0〕1658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及《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相关

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天健所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二)1所述，精功科

技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功集团”）由于资金出现流动性困

难，造成债券等不能按期兑付本息，构成实质性违约。精功集团于 2019 年 9 月

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并被裁定受理。精功集团所持精功科

技全部 141,809,800 股股份（占精功科技总股本的 31.16%）已被司法冻结及轮

候冻结。截至审计报告日，精功集团破产重整程序尚未完结，所持精功科技股份

尚未解冻，未来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出具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

其他事项段》第二条规定，如果认为必要，注册会计师可以在审计报告中提供补

充信息，以提醒使用者关注。上述强调事项尽管已在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二）1

中披露，但因控股股东精功集团破产重整及所持精功科技全部股份被司法冻结和

轮候冻结，未来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天健所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通过明确提供补充信息的方式，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三、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专项说明 

（一）公司董事会已知悉该强调事项的说明 

截至审计报告日，精功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141,809,800股已全部被司法

机关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2019 年 9 月 17 日，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已依法

裁定受理对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进行重整的申请，并指定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

担任精功集团管理人，精功科技不在重整申请范围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已分别于 2019年7月16日、2019年8月17日、2019年9月6日、2019年9

月7日、2019年9月18日、2019年9月19日、2019年11月8日、2019年11月22日、2020

年3月17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2019-028、2019-036、2019-043、2019-044、2019-046、2019-047、2019-061、

2019-070、2020-013的公司公告。 

（二）公司董事会对该强调事项的相关说明 

1、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所涉及事项均与

公司无关联，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直接重大不利影响。目前，公司生产

经营情况正常。 

2、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

了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3、上述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

重大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拟采取如下措施 

1、公司控股股东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

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上述强调事项的后续进展及

影响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公司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公司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

控股股东相互独立。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内部控制水平，

积极化解上述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可能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维护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 

3、鉴于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破产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

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正确评估该强调事项的后续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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